
家暴案件防治成效之評估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家庭暴力防治法(以下稱本法)自 87年 6月 24日公布施行，迄今已近 20載，期

間配合社會發展演進多次修正，如原第一條立法宗旨於 96年間修正為「為防治家庭

暴力行為及保護被害人權益」，修正理由明示本法主要目的在於防治家庭暴力行為、

保護遭受家庭暴力的被害人之人身安全及保障其自由選擇安全生活方式與環境之尊

嚴，至於促進家庭和諧並非立法目的，打破以往「法不入家門」、「清官不斷家務事」

的觀念，邁向「家暴零容忍」時代；另於 104年 2月 4日修法新增第 63條之 1(俗稱

「恐怖情人條款」)，擴張保護對象及於 16歲以上，現為、曾為「未同居」親密伴侶，

如遭受身體、精神上不法侵害亦納入保護範圍。據統計，新北市 105 年家暴事件通

報被害人數男性 4,121人，女性 1萬 1,529人，性比例為 35.74，而相對人人數男性 1

萬 2,384人，女性 2,937人，性比例為 421.65，顯見家暴事件中被害人以女性居多，

而加害人以男性居多。為評估新北市家暴案件防治作為之成效，本文謹就「每十萬

人口女性家暴被害人數」及「每十萬人口男性家暴加害人數」等性別統計指標，觀

察 105 年新北市家暴案件防治情形，並將相關數據及分析作為新北市家暴案件防治

之參據。 

一、性別統計分析 

(一) 市民家暴被害人數(依性別分)：105年新北市每十萬人口男性家暴被害人數

211.13人，女性家暴被害人數 569.87人，女性為男性的 2.70倍 

新北市每十萬人口家暴被害人數為 402.65 人，若以不同性別之市民觀察，105

年每十萬人口男性家暴被害人數為 211.13人，女性為 569.87人，其中男性被害人數

低於全國之平均(230.65人)，而女性則高於全國之平均(566.80人)。比較六都 105年

資料，新北市每十萬人口家暴被害人數女性為男性的 2.70 倍，高居六都之首，新北

市男性被害人數則僅高於臺南市(178.39人)，而女性被害人數亦僅高於臺南市(456.63

人)及臺北市(490.92人) (表一)。 

 表一 105 年全國及六都家暴案件被害人數 

單位：人/十萬人口 

項目別 全國 新北市 臺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性比例 40.40   35.74   44.20   37.91   44.73   39.11   45.99 

每十萬人口 

家暴被害人數 
404.73  402.65  373.85  402.16  501.99  320.50  438.77 

每十萬人口男性 

家暴被害人數(A) 
230.65 211.13 236.37 218.68 310.28 178.39 275.43 

每十萬人口女性 

家暴被害人數(B) 
566.80 569.87 490.92 575.58 677.46 456.63 590.65 

(B)/(A)   2.46   2.70   2.08   2.63   2.18   2.56   2.14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整理)。 

附  註：「每十萬人口家暴被害人數」含不詳性別之家暴被害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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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近 3 年新北市受暴性別人數觀察，

103年至 105年總受暴人數均超過 1萬 6千

人，其中 3年來女性均占七成二左右，男性

則均約占二成六，另有少數性別不詳者(圖

一)。由 3年數據顯示，受暴性別比例並無明

顯變動。 

早期家暴成因大多歸咎於加害者個人

特質，至近來陸續有學者主張環境、文化、

資源、經濟、被害人特質等因素亦會造成家

暴發生。是故，如何鼓勵受暴者能勇敢正視

暴力，進而脫離受暴環境，是市府未來需努

力的方向。 

(二) 市民家暴加害人數(依性別分)：105年新北市每十萬人口男性家暴加害人數

634.48人，女性家暴加害人數 145.17人，男性為女性的 4.37倍  

新北市每十萬人口家暴加害人數為 410.67 人，若以不同性別之市民觀察， 105

年每十萬人口男性家暴加害人數為 634.48人，女性為 145.17人，其中男性加害人數

高於全國之平均(626.12人)，而女性則低於全國之平均(162.39人)。比較六都 105年

資料，新北市每十萬人口家暴加害人數男性為女性的 4.37倍，僅次於桃園市 4.38倍；

新北市男性加害人數高於臺南市(499.13人)及臺北市(559.31人)，而女性加害人數則

僅高於臺南市(130.53人) (表二)。 
 

 表二 105 年全國及六都家暴案件加害人數 

單位：人/十萬人口 

項目別 全國 新北市 臺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性比例 382.79 421.65 286.98 437.06 343.19 382.85 299.28 

每十萬人口 
家暴加害人數 

410.83 410.67 378.45 419.46 515.60 317.85 430.06 

每十萬人口男性 
家暴加害人數(A) 

626.12 634.48 559.31 647.19 771.48 499.13 634.78 

每十萬人口女性 
家暴加害人數(B) 

162.39 145.17 178.94 147.77 219.56 130.53 209.2 

(A)/(B) 3.86 4.37 3.13 4.38 3.51 3.82 3.03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整理)。 

附  註：「每十萬人口家暴加害人數」含不詳性別之家暴加害人數。 

 

 

家暴案件除於警政婦幼通報系統通報外，當民眾家中發生糾紛、爭吵，當事人

或鄰居亦最常使用 110 專線進行報案，從 110 報案系統中，可以發現新北市 105 年

通報 3,111件糾紛案件中，配偶關係占 1,579 件(占 50.76％)、其他家庭成員占 1,280

件(占 41.14％)、交往關係占 252件(占 8.10％)，家庭關係合計占九成以上(圖二)。 

依據學者黃翠紋研究，由於婚姻暴力經常發生在私生活領域中，甚至往往會在

日常的接觸中重複發生，而無法受到保護與監督。有別於發生在不相熟識者間的暴

力行為，婚姻暴力被害人與加害人經常共同使用相同的空間，生活上產生諸多的互

72.21% 26.31% 

1.47% 

71.57% 

26.53% 

1.90% 

72.03% 

25.75%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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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 

不詳 

1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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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103 年-105 年家暴案件受暴性別比率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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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以致常因生活習慣不合、個性不合、財務經濟或諸多生活瑣事產生口角而有所

衝突。而因雙方在情感上又有相互繫屬

的關係，在此情況下，會不斷地威脅拉

扯彼此的關係，但另一方面卻又會相互

依賴1。因此，婚姻暴力事件乃具有慢

性、長期、重複發生等特質，學者王珮

玲研究，國內婚姻暴力重複再犯率則約

為 12.8％2。 

另國內學者林美薰等於 2004 年亦

提出家庭暴力循環歷程3，意即家庭暴

力通常會有壓力期、爭執期、虐待暴力

期及蜜月期等四階段之循環。此種在

「壓力期-爭執期-虐待暴力期-蜜月期」

的暴力中一再循環，不但形成夫妻間對婚姻衝突時處理衝突之固定行為模式，而每

一次的循環間距會縮短，長此以往，便會變成虐待暴力期的無限延續。 

 

 

 

 

 

 

 

 

 

 

 

 

 

 圖三 家庭暴力循環歷程示意圖 

 

家暴成因是複雜的，涉及層面相當廣泛，包括：社會、環境、個人、家庭等，

依學者黃翠紋、林淑君於 2014年發表不同類型家庭暴力事件成因及特性之研究報告

中4，綜歸國內外學者結論較為常見的因素如：精神因素、經濟因素、心理因素、不

良飲酒習慣及交錯複合因素等，都有可能是促發與持續家庭暴力的原因。 

綜上所述，家庭暴力具隱密性及循環性，當有家庭暴力案件發生時，民眾第一

時間求助的對象就是警察，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以下簡稱警察局)設置 31 名家防官，

負責家庭暴力防治業務，惟防治家庭暴力根本之道在於提昇民眾對家庭暴力防治觀

念，民眾必須破除家暴迷思、家長需有正確教養觀念，故如何有效宣導家庭暴力防

治觀念，實為市府刻不容緩之事。 

                                                 
1  黃翠紋(2005)婚姻暴力加害人危險評估量表建構之研究。 
2  王珮玲(2005)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模式成效評估之研究。 
3  林美薰、丁雁琪、劉美淑、江季璇(2004)家庭暴力防治工作人員服務手冊。 
4  黃翠紋、林淑君(2014)不同類型家庭暴力事件成因及特性之研究。 

•暴力行為正式開始•家庭暴力暫時停歇

•爭執進入白熱化•家庭暴力醞釀期

壓力期 爭執期

虐待

暴力期
蜜月期

圖二 105 年家暴案件兩造關係 

資料來源：110 報案系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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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促進性別平等之規劃及目標 

(一) 提昇民眾對家庭暴力的防治觀念 

觀察新北市 105 年家暴案件通報件數，每十萬人口家暴事件通報被害人數女性

約為男性的 2.7倍，近 3年數據顯示受暴性別比例並無明顯變動，如何降低受暴總人

數，是努力目標，爰警察局擬定「提昇民眾家庭暴力防治觀念宣導」計畫，預計將

於 107年使新北市每十萬人口女性家暴被害人數降低至 541.38人，且每十萬人口男

性家暴加害人數降低至 602.76人。 

承上，犯罪防治作為共分成三級預防，第一級預防：藉由辦理多元宣導活動，

提供民眾家庭暴力相關知識及正確態度，向下扎根，著重宣導教育工作；第二級預

防：推動及辦理高風險家庭整合型服務之通報、資源連結及預防宣導等事項，表揚、

獎勵辨識潛在的危險因子表現優異、足為楷模之同仁，並尋求早期有效的介入工作；

第三級預防：配合新北市家防中心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計畫執行，針對家庭暴力通

報中篩選之高危機個案進行跨網絡合作，降低被害人身體和心理重複傷害的危險，

預防暴力再發生，將傷害減到最低。 

衡酌警察局業務職掌並從促進性別平等作為來評估，選定第一級預防作為「提

昇民眾家庭暴力防治觀念宣導」計畫規劃方向。規劃方案ㄧ，婦女安全觀念宣導，

針對婦女設計宣導家庭暴力相關觀念，以降低受害人數；方案二，多元化特色宣導，

針對大眾不同族群規劃特色宣導，尤其針對孩童年齡機先設計適合孩童學習之方案，

讓家庭暴力防治觀念從小扎根，相關之方案規劃可詳表三。 

據統計家暴事件通報女性被害人數歷年來均占大多數，而加害人則以男性居多，

惟近年來國人社會型態改變，家庭暴力事件從以往家庭成員間發生，到近來家庭暴

力防治法修法，放寬未同居親密關係伴侶亦可聲請保護令，乃至大法官釋字 748 號

針對同性二人婚姻自由所做出解釋文，顯見社會性別意識轉變迅速；再根據新北市

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統計男性受暴調查結果，106年 1至 6月通報的 7,968

件成人保護家暴案件中，男性被害人占 21％，其中「肢體暴力」占 53％，受「精神

暴力」占 45％，遭「經濟暴力」控制占 2％，而根據中華民國書香關懷協會做的 752

份有效問卷調查，高達 70％的男性受暴卻不通報，是因為「愛面子」，由此可窺見男

性受暴的黑數可能遠高於帳面上數據，且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資料顯示，我國籍男

性受害人數 94年為 1,241人，迄 105年已達 2,943人，成長幅度大(+137.15％)，若

僅囿於女性多為被害人、男性多為加害人觀點，設計宣導策略，難免以偏概全，故

不論施暴者抑或受暴者不分性別、年齡，均有必要破除對於家暴的迷思與錯誤認知，

讓家庭暴力防治的概念能普及化，尤其針對孩童年齡機先設計適合其學習之方案，

從小紮根家庭暴力相關知識及正確態度，從根本改變使用暴力的觀念，則宣教效果

將影響更為深遠。因此在「提昇民眾家庭暴力防治觀念宣導」計畫上，採二方案同

時併行方式進行，俾周全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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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提昇民眾家庭暴力防治觀念宣導之規劃方案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名稱 婦女安全觀念宣導 多元化特色宣導 

方案內容 因家暴事件通報女性被害人數占大多
數，為降低受害人數，針對婦女來設計
宣導家庭暴力相關觀念。 

施暴與受暴不分性別、年齡，惟若從小
紮根家庭暴力相關知識及正確態度，從
根本改變使用暴力的觀念，則宣教效果
將影響更為深遠，故特別著重針對孩童
年齡機先設計適合其學習之方案。 

預算金額 120 萬。 120 萬。 

執行時間 106 年。 106 年。 

實行考量 鎖定特定對象，執行簡易。 對象多元，不同的族群需規劃不同的宣
導訊息與方式，另需考量時間、時段及
空間等，複雜度高。 

其他考量因素  男性占受暴人數近 2 成，卻可能僅因愛
面子而不願站出來，黑數多。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整理。 

 

(二) 家庭暴力防治觀念宣導衍生效益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以現行流行一

日小小警察活動為構想，結合國家世

紀館公益空間，規劃設置「新板村派

出所」，以此場地辦理小小警察體驗營，

目前規劃每場次宣導人數為 15 至 30

人，宣導對象亦包含幼童之家長，警

察局目前除規劃各月份第一週及第三

週星期四辦理 2 場次團體活動外，亦

增加每週二、四、六上午及下午之參

觀導覽活動，並擇派對主題內容嫻熟

之員警、志工及義警協助導覽參觀解

說，另本措施係針對各年齡幼童之強化支持方案，使其享有平等與專業之對待，因

此，除宣導如何預防犯罪與家庭暴力外，亦同時宣導預防性侵害、性騷擾及交通安

全等，使幼童及其家長了解婦幼案件不

僅只有女性有可能成為受害者，並學習

如何保護自己、降低被害之風險。 

另外，針對性別宣導議題，藉由辦

理「婦幼安全」微電影及海報比賽，透

過向學生徵稿過程，深植文字所要表達

性別暴力防治概念、激發學生創意能力，

使學生對婦幼安全能更深入了解，加入

婦幼保護工作的行列。 

有關設計適合孩童學習之方案部分，

105 年底規劃「警察姊姊說故事」童書

發表活動，並於 106年推出 1套計 4本

圖四  

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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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書，依故事書主角製做人型玩偶，由婦幼警察隊預先公告排定之公園，活動當天

至公園說故事，由選派之女警擔任故事主講者，扮演故事主角的大型玩偶拉近與小

朋友距離，寓教於樂，強化學習效果，期能終止暴力代間循環，且親子一起聽故事，

除培養兒童如何保護自己的觀念，亦可建立正向、幸福的親子關係。 

(三) 計畫之執行、評估與監督 

本計畫係秉持「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及「家庭暴力防治法」之立法

精神，並考量現況與整體社會環境評估而成，惟透過宣導活動提昇民眾對家庭暴力

的防治觀念，其成果非一蹴可幾，需持續的投入及確切的努力，警察局將由婦幼警

察隊執行本計畫，另由警察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擔任監督單位，定期追蹤評估其效

益，若有不足之處將適時調整，如若成效良好，則將擴大推展，以期早日達成預定

目標。終止暴力一直是政府努力的目標，俗話說「一個人走，走得快，但是一群人

走，走得遠。」因此，若能提升民眾對於家暴防治工作的認同感，進而喚起暴力零

容忍的集體意識，則不同性別的市民終能平等獲得免於恐懼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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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性別分析檢視表 

一、確認議題與問題 

(一)計畫名稱 家暴案件防治成效之評估 

(二)領域(可複選) 權力、決策、影響力領域 

就業、經濟、福利領域 

人口、婚姻、家庭領域 

教育、文化、媒體領域 

人身安全、司法領域 

健康、醫療、照顧領域 

環境、能源、科技領域 

其他：  

(三)問題、現況或

性別不平等

情形之描述 

家庭暴力防治法(以下稱本法)公布施行迄今已近 20 載，其

第一條立法宗旨於 96 年間修正為「為防治家庭暴力行為及保

護被害人權益」，修正理由明示本法主要目的在於防治家庭暴

力行為、保護遭受家庭暴力之被害人人身安全及保障其自由選

擇安全生活方式與環境之尊嚴，至於促進家庭和諧並非立法目

的，打破以往「法不入家門」、「清官不斷家務事」的觀念，邁

向「家暴零容忍」時代；另於 104 年 2 月 4 日修法新增第 63

條之 1(俗稱「恐怖情人條款」)，擴張保護對象及於 16 歲以上，

現為、曾為「未同居」親密伴侶，如遭受身體、精神上不法侵

害亦納入保護範圍。據統計，新北市 105 年家暴事件通報被害

人數男性 4,121 人，女性 1 萬 1,529 人，性比例為 35.74，而相

對人人數男性 1 萬 2,384 人，女性 2,937 人，性比例為 421.65，

顯見家暴事件中加害人以男性居多。爰此，應提昇民眾對家庭

暴力防治觀念，進而防治家庭暴力行為與保護被害人權益，以

達成不同性別的市民均能平等獲得免於恐懼的生活。 

(四) 融入性別觀點，就議題進行統計分析 

統計指標分析 1： 

「每單位家暴案

件通報數」 

文字說明 

新北市 105 年家暴通報案件 1 萬 9,468 件，占全國總通報

數(11 萬 7,550 件)16.56％，居全國之首。若以全國及六都每十

萬戶家暴案件通報數觀察，臺中市各年通報數均居冠，而臺南

市近 3 年則均居末，新北市 105 年每十萬戶通報 1,281.75 件居

第 4，較 104 年減少 84.18 件，為六都下降最多之城市，另原

評估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63 條之 1 自 105 年 2 月 4 日施行，通

報案件會有暴量問題，惟 105 年每十萬戶通報數反較 104 年減

少，且觀察近年家庭暴力整體通報數量，增加情形亦較為趨緩。 

圖表說明 
 
 
 
 
 
 
 
 

 

單位：件/十萬戶

年別 全國 新北市 臺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101年  1,418.39  1,254.15  1,221.35  1,600.89  1,730.86  1,086.85  1,460.90

102年  1,588.43  1,425.40  1,252.18  1,776.78  2,104.14  1,272.57  1,500.90

103年  1,375.12  1,288.99  1,158.06  1,404.95  1,840.07  1,153.74  1,284.72

104年  1,385.52  1,365.93  1,139.64  1,430.93  1,813.06  1,101.36  1,316.05

105年  1,380.48  1,281.75  1,190.97  1,372.03  1,828.65  1,118.86  1,427.59

105年與

104年

增減比較

- 5.04 - 84.18  51.33 - 58.90  15.59  17.50  111.54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整理)。

表一　全國及六都家暴案件通報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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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指標分析 2： 

「每單位女性家

暴被害人數」 

文字說明 

新北市 105 年每十萬人口男性家暴被害人數為 211.13 人，

女性為 569.87 人，比較全國及六都 105 年資料，新北市每十

萬人口家暴被害人數女性為男性的 2.70 倍，高居六都之首，

亦較全國 2.46 倍高；103 年至 105 年新北市受暴人數 3 年來女

性均占七成二左右。女性市民人身安全及安全的生活方式與環

境，仍有改善空間。 

圖表說明 

 

 

 
 
 
 
 
 
 
 

統計指標分析 3： 

「每單位男性家

暴加害人數」 

文字說明 

新北市 105 年每十萬人口男性家暴加害人數為 634.48

人，女性為 145.17 人，比較全國及六都 105 年資料，新北市

每十萬人口家暴加害人數男性為女性的 4.37 倍，居六都第 2

高，亦較全國 3.86 倍高；家暴案件除於警政婦幼通報系統通

報外，民眾亦最常使用 110 專線進行報案，依新北市 105 年 110

報案系統統計，糾紛案件中家庭關係占九成以上，新北市政府

警察局(以下簡稱警察局)設置 31 名家防官，負責家庭暴力防治

業務；據研究家庭暴力具隱密性及循環性，故其防治之道在於

提昇民眾對家庭暴力防治觀念。 

圖表說明 

 

 
 
 
 
 
 
 
 
 
 

 
 
 

單位：人/十萬人口

全國 新北市 臺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40.40  35.74  44.20  37.91  44.73  39.11  45.99

 404.73  402.65  373.85  402.16  501.99  320.50  438.77

 230.65 211.13 236.37 218.68 310.28 178.39 275.43

 566.80 569.87 490.92 575.58 677.46 456.63 590.65

 2.46  2.70  2.08  2.63  2.18  2.56  2.14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整理)。

備註：「每十萬人口家暴被害人數」含不詳性別之家暴被害人數。

每十萬人口

家暴被害人數

(B)/(A)

項目別

性比例

每十萬人口男性

家暴被害人數(A)

每十萬人口女性

家暴被害人數(B)

表二　105年全國及六都家暴案件被害人數

單位：人/十萬人口

全國 新北市 臺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382.79  421.65  286.98  437.06  343.19  382.85  299.28

 410.83  410.67  378.45  419.46  515.60  317.85  430.06

 626.12 634.48 559.31 647.19 771.48 499.13 634.78

 162.39 145.17 178.94 147.77 219.56 130.53 209.2

 3.86  4.37  3.13  4.38  3.51  3.82  3.03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整理)。

備註：「每十萬人口家暴加害人數」含不詳性別之家暴加害人數。

(A)/(B)

每十萬人口女性

家暴加害人數(B)

表三　105年全國及六都家暴案件加害人數

項目別

性比例

每十萬人口

家暴加害人數

每十萬人口男性

家暴加害人數(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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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確定預期成果 

(一)訴求 1.積極宣導，提昇民眾對家庭暴力防治觀念。 

2.受暴者能勇敢正視暴力，脫離受暴環境。 

3.有效改變加害人暴力認知，降低家庭暴力的再犯。 

(二)達成目標之統

計指標訂定 

1.家暴案件通報數 

(1)指標定義：每單位家暴案件通報數，以每十萬戶家暴案件

通報數計算，其公式=家暴案件通報數/期中戶數

×100,000。 

(2)107 年底目標值：每十萬戶通報 1,217.66 件。 

2.女性家暴被害人數 

(1)指標定義：每單位女性家暴被害人數，以每十萬人口女性

家暴被害人數計算，其公式=女性家暴被害人數/期中女性

人口數×100,000。 

(2)107 年底目標值：每十萬人口女性家暴被害人 541.38人。 

3.男性家暴加害人數 

(1)指標定義：每單位男性家暴加害人數，以每十萬人口男性

家暴加害人數計算，其公式=男性家暴加害人數/期中男性

人口數×100,000。 

(2)107 年底目標值：每十萬人口男性家暴加害人 602.76人。 

(三)相關法規 1.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第四條：各級政府機關

行使職權，應符合公約有關性別人權保障之規定，消除性別

歧視，並積極促進性別平等之實現。 

2.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4 條，略以：本法所定事項，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就其權責範圍，針對家庭暴力防治之需

要，尊重多元文化差異，主動規劃所需保護、預防及宣導措

施，對涉及相關機關之防治業務，並應全力配合之。 

三、發展並選擇方案 

(一)方案說明 

編號 方案名稱 方案內容 

方案 1 婦女安全

觀念宣導 

因家暴事件通報女性被害人數占大多數，為降低受

害人數，針對婦女來設計宣導家庭暴力相關觀念。 

方案 2 多元化特

色宣導 

施暴與受暴不分性別、年齡，惟若從小紮根家庭暴

力相關知識及正確態度，從根本改變使用暴力的觀

念，則宣教效果將影響更為深遠，故特別著重針對

孩童年齡機先設計適合其學習之方案。 

(二)延伸議題 

設置「新板村

派出所」 

針對孩童年齡機先設計適合孩童學習之方案，讓家庭暴力防治

觀念從小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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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小小警察體驗營，增加預防被害智能 

注入婦幼保護

工作的生力軍 

學生透過文字、影像深入了解性別暴力防治概念，進而改變行

為，影響家庭 

 辦理「婦幼安全」微電影及海報比賽 

增進親子關係 寓教於樂，強化學習效果，亦可建立正向、幸福的親子關係 

 規劃「警察姊姊說故事」童書發表活動，並請阿喜拍攝影片

代言 
  

四、分析並提出意見 

(一)分析比較 

方案名稱 方案 1：婦女安全觀念宣導 方案 2：多元化特色宣導 

預算配置 120 萬 120 萬 

執行時間 106 年 106 年 

實行考量 鎖定特定對象，執行簡易。 對象多元，不同的族群需規劃

不同的宣導訊息與方式，另需

考量時間、時段及空間等，複

雜度高。 

其餘考量因素  男性占受暴人數近 2 成，卻可

能僅因愛面子而不願站出來，

黑數多。 

(二)方案之選定： 

因二方案均具可行性、必要性及重要性，故採二案同時併行方式進行。 
  

五、執行決策之溝通 

(一)涉及層級

(可複選) 

1. 僅本機關              2. 涉及其他機關 

涉及中央 

涉及縣市 

涉及跨局處業務 

涉及跨科室業務 

涉及公所業務 

(二)討論會議 會議情形 會議決議重點 

無。  

六、評估與監督 

(一)計畫執行機關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二)計畫主責承辦人員/科室 洪竹慶/婦幼警察隊 

(三)計畫評估與監督單位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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